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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方式，实现农村环境的善治，是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关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研究，主
要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治理

理论为基础提出的农村环境自治治理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主张落

实政府部门管理责任的政府管理模式。第三种模式是借鉴多中心
治理理论，主张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共同参与治理的多

中心治理模式。虽然上述几个模式都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借

鉴，但由于它们各自面临困境，因此，要在新的研究视角下研
究农村环境治理。

1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分析框架

参与式治理的核心观点认为，公民应当被赋予参与公共事务
治理的主体资格，参与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从而改善治理绩效。

学者们将参与式治理引入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中，对其内涵进

行了概括，即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是具有集体意识的农民自觉践
行环保理念，主动参与环境事务管理，分享环境治理权力，承担

环境治理责任，形成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局面。认同、

赋权、协商是其显著特征。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现，必须获
取农民对农村社区的认同感，培育社会组织，使农民个人的参与

变成组织化的参与，激活农村环境参与的内生力量，此外，农村

环境参与式治理还要重视人们采取行动实现目标。

2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面临的困境分析

2.1 如何获取村民认同，提升村民参与意愿

按照社区认同的多元化路径分析，在获取村民认同时主要存
在以下问题：第一，农村环境治理仍然由单一权威支配，农村社

区建设者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引起农民的不满。第二，社

区自组织管理力量薄弱。基层政府在执行环境政策、配置资源时
大包大揽，民主协商组织作用发挥受限。第三，农村社区公共服

务供给不足。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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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制约着农民公共服务需求的满足。第四，农村社区文化

建设作用发挥有限，农民的行为缺乏社区文化的规范，致使其
不注意自身行为，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缺乏承担责任的意识。

2.2 如何实现组织赋权，提高村民参与能力

农村环境问题解决的复杂性要求发展农村集体组织，把农民
组织起来，提高村民参与能力。但当前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

中，缺乏培育农民参与的组织载体，农民缺乏参与能力，大多

仍然以个体参与的方式参与农村环境治理，这种碎片化的参与导
致农民处于被支配的边缘状态。此外，在体制化背景的影响

下，乡村干部越来越成为基层政府的“代理人”，与农民群众

之间关系疏远，农民参与环境事务的民主权利未得到有效保障。
2.3 如何达到协商治理，保证村民参与效力

多方主体利益的协调要求充分发挥协商治理的作用。但当前

协商治理的实现面临着如下困境：首先，农村环境治理仍然以政
府治理为主，虽然有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出席环境整治会议，但实

质上基层政府负责布置任务，没有与村民深入交流。其次，环境

政策制定过程缺乏农民群体的参与。基层政府在做出决策时从自
身视角出发，没有保证决策做出时农民群体介入其中。最后，尚

未实现治理资源共同配置。有些地方政府基于利益分配的考虑总

是不愿意让农民参与项目资源的使用过程，并以“村财乡管”的
名义把控着项目资金的使用权力。

3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绩效提升的对策

3.1以社区建设为载体推进村民自主治理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要以社区建设为载体，在村委会的领导

下，发挥村民主体性作用。村民委员会作为实现农民自治的正式

组织，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农民爱护环境；另一方面村民
委员会要做到代表社区成员意愿与政府部门进行协商谈判。在发

挥村委会作用的基础上，建立村民议事会这一协商组织，把村

庄事务管理权力授予村民代表，由村民代表公开讨论涉及村民重
大利益的事项。农村社区组织有利于激活农村社区环境治理能

力，因此要加强社区建设，实现村民自主治理。

参与要素 解决问题 参与作用 参与主体 参与条件

社区认同
（自治）

能够做  
自愿做

公民自发、自觉参
与；公民能力与资
源；个体化响应；
激发内生动力；

政府、公民
、志愿者

社会建设、
社会空间、
公共领域、
社会认同、
生活共同体

社会组织
（赋权）

使能够做 
被邀请做

动员、激励机制；
从自发参与到组织
参与；组织化动
员；提升参与能

力；

自治组织、
议事组织、
合作组织、
志愿组织

公共利益、
公民意识、
公共精神、
社区威望、
社区资源

协商制度
（民主）

作为回应
去做

创新常态参与渠
道；合作参与；网
格化治理；使公民

参与运转起来

地方政府、
社区居委会
、社会民间
组织、公民

组织权力、
治理分权、
制度规范、
合作治理

表 1        农村环境参与过程分析框架

表2       社区认同的多元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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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以渠道拓宽为保障畅通村民利益表达

利益的畅通表达有助于吸收公民意见，提高政策的民主性。

但农民常因利益表达渠道受阻而无法表达诉求，因此，必须拓
宽公民利益表达渠道。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政府部门应重视利

用网络技术，建设网络问政平台反馈社会舆情，通过线上回应

和线下处置缓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针对舆论反响强烈的环
境问题，基层政府可以召开“环境民主恳谈会”加强与农民之

间的沟通，收集社会各界提供的良好建议，协商调解各主体间

的矛盾冲突，推动环保服务与公众需求有效衔接。
3.3以民主协商为核心尊重公民主体地位

为了使提出的意见更容易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接受和认同，村

民在考虑问题时必须站在村庄全体利益的层面，正因为如此，
协商民主能够唤醒村庄社区成员对村庄全局的关怀意识。近年

来，协商民主在基层得到了探索和运用，如张家港市善港村村

民代表会议在环境整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善港村村民代表会议
成员包括村民代表、村里的各级人大代表、村委会成员，下设

召集组、监督组等，由村民代表会议具体负责组织村民代表商

议村庄生态建设重大事项，通过广泛宣传带动全体村民关注村庄
环境整治活动。这些措施突出了村民在村级事务中的主体地位，

提升了村民的话语权。

3.4以社会选择为导向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
社会选择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要求以农民为环境治理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以农民的需求为导向安排环境治理计划，将农民

满意程度作为效果评价的主要依据。在评估主体上，要使农民
群体或社会组织代替政府成为评估的主要主体，通过评价农村环

境治理效果主动影响政府的决策调整。在评估方式上，农民可

以通过线下参观、线上投诉和座谈等方式表达对农村环境治理效

果的看法。在评估结果应用上，要保障农民的意见将会得到落

实，直到农民合理的诉求得到满足，整个评估流程才能顺利终

止。社会选择以问题为中心，能够促进农村环境精准化治理，
从而提升农村环境改善效果和农村环保工作满意程度。

4  结语

农村环境的治理，仅依靠政府和市场是不够的，只有动员
广大农民主动参与，农村环境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因此，

要借鉴参与式治理理论开展农村环境治理，依靠农民，为农民

重建“天蓝、水清、山绿”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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